


 

董事会秘书：庞军 

电话号码：021-54264260 

传真号码：021-54264261 

电子信箱：investment@fortune-co.com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软件及器件（音像制品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进

出口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程序 

1、2016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1.00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8,045,975 股。其中，陆文虎认购 6,015,325 股，

徐德君认购 6,015,325 股，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6,015,325 股。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 2018 年 5 月 17 日。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

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05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即不低于 13.05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13.05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

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06%，相当于发行底价 13.05 元/股的

100.00%。 

（七）锁定期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

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

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限售期安排。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35,499,973.75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

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发行手续费、印刷费等）6,233,045.98 元（不含增值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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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5,950,027.1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29,266,927.77 元。 

（九）募集资金验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文虎和

徐德君。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陆文虎、徐德君和杭州

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陆文虎 

姓名 陆文虎 

身份证 3102241962070*****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长丰村**** 

本次发行限售期 12 个月 

2、徐德君 

姓名 徐德君 

身份证 3101011953012*****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 

本次发行限售期 12 个月 

3、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徐晓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住所 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 1 号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12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2、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18,045,975 股股份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润欣科技；证券代码为：300493；上市地点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时间

为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2019 年 6 月 7 日。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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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5,485,000 48.50 18,045,975 163,530,975 51.4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515,000 51.51 0 154,515,000 48.58 
三、股份总额 300,000,000 100.00 18,045,975 318,045,975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

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 
（股） 

1 上海润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5,625,000 31.88 95,625,000 
2 领元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8,237,500 9.41 28,237,500 
3 上海磐石欣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50,000 6.25  
4 上海银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5,097,500 5.03 15,097,500 
5 北京金凤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985,000 5.00  
6 上海时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50,000 4.35 6,525,000 



 

4 上海银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5,097,500 4.75 15,097,500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 1-3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额 114,909.53 108,984.08 99,458.94 64,843.76 

其中：流动资产 98,817.33 104,065.35 98,279.66 64,180.62 

      非流动资产 16,092.20 4,918.74 1,179.28 663.14 

负债总额 64,403.91 58,749.02 51,669.34 19,230.32 

其中：流动负债 63,801.58 58,168.94 51,195.41 18,915.83 

      非流动负债 602.34 580.08 473.93 314.49 

股东权益 50,505.62 50,235.06 47,789.60 45,613.4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50,211.81 49,969.22 47,570.15 45,411.03 

     少数股东权益 293.81 265.85 219.44 202.4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37,248.98 182,951.01 153,891.73 114,340.07 

营业利润 1,596.72 6,365.01 5,933.63 4,683.87 

利润总额 1,590.72 6,360.01 6,132.17 4,995.19 
净利润 1,350.45 5,469.16 4,946.27 4,1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29.73 5,441.48 4,931.38 4,12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9.27 5,309.96 4,583.31 3,803.0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8年 1-3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毛利率 12.31% 10.40% 10.66% 1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11.26% 10.68% 1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8 0.41 0.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8 0.38 0.4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21 5.13 5.19 6.25 

存货周转率（次） 1.13 5.57 5.94 8.3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33 1.76 1.87 2.10 
每股净资产（按归属于上市

公司所有者权益计算，元） 
1.67 1.67 3.96 3.7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18 0.17 -2.08 -0.29 



 



 

项目协办人： 顾翀翔 
项目经办人： 王平、刘志轩、邵熠、朱峰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鹏先生，曾担任工商银行 2010 年度 A+H 配股项目协办人，浩丰科技创业板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晨光生物以及北京科锐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作为项目组主

要成员参与或负责的项目包括掌阅科技 A 股 IPO 项目、国投新集 A 股 IPO 项目、

冀中能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沧州大化公开增发项目等以及北京汽车、中国核能电

力等重组改制项目。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润欣科技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

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推荐润欣科技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其他重要事项 

无。 

十、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上市申请书； 

3、承销及保荐协议； 

4、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5、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6、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保荐工作报告； 

7、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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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10、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

确认文件； 

12、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3、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200 号 A 号楼 301 室 

电话：021-54264260 

传真：021-54264261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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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郎晓刚     葛琼       庞军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力群     徐逸星      刘飞 

 

 

 

 

______________ 

秦扬文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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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顾翀翔 

                           

保荐代表人（签字）：                                         

                       许 楠                   张 鹏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江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18 年 6 月 6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确认上市公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陈 臻                    陈 鹏  

                  

 

 

单位负责人（签字）：  

 

 

                                     

           俞卫锋      

 

 

 

 

通力律师事务所 

 

  

2018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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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2016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上市公告书”)，确认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2016)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安永华明(2017)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和安永华明(2018)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

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本所出

具的上述报告而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

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华明(2016)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及 

安永华明(2017)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 

  签字注册会计师  谈朝晖 
 
 
 

安永华明(2018)审字第 60462749_B01 号 

  签字注册会计师  施  瑾 
 
   
 
 中国  北京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  熹 
 
 
 
 
  首席合伙人  毛鞍宁 

  
          201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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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2016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上市公告书”)，确认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

告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2018)验字第 60462749_B01 号和安

永华明(2018)验字第 60462749_B02 号）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

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本所出

具的上述报告而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

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字注册会计师  施  瑾 
   
   
 
 
 中国  北京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  熹 
 
 
 
 
  首席合伙人  毛鞍宁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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